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
（請於9月22日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自次年起適用）
本人所有表列土地係自用住宅用地，業經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情事。
檢附證件：
1.戶籍證明文件：中華民國國籍者，免附戶籍證明文件；無中華民國國籍者，請檢附居留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建物證明文件：(1)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使用執照影本、建物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建築改良物勘查結果通知書影本（已填寫建號者免附）。
                  (2)若房屋於77年4月29日以前建築完成，而無上款資料之一者，請填具房屋基地坐落申明書。

3.其他：如有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他人設籍且無租賃關係者，請填具「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或「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他益信託符合一定條件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證明或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屬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病人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一、土地使用情形（※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無則免填）
	※ 土 地 坐 落
	宗地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積
（平方公尺）
	※房 屋 坐 落
（包括里別）
	※實際使用面積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eq \o(\s\up 6(鄉鎮),\s\do 2(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 1.全棟（或整樓層）均自用並無出租或營業情形
□ 2.本棟房屋共　層，其中第  層供：
□ 營業使用：名稱
　　　　   面積　      平方公尺
□ 出租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 3.持分土地之地上樓層房屋係：
　自用：　　　　　　   平方公尺
　營業：　　　　　　   平方公尺
　出租：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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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所有權人及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設籍人資料：
	項目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戶　籍　地　址(包括村里別)

	土地所有權人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配偶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未成年受扶養親屬(稱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設籍人
(稱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三、本人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宅用地已達2處以上，請依下列勾選方式認定適用順序：（如2處以上自用住宅用地面積未超過都市土地3公畝、非都市土地7公畝者，且免依土地稅法第17條第3項規定選擇1處者，本項免填）
□依檢附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適用順序申明書」認定適用順序(申明書如附件)。

□不擇定，請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或第9條規定認定。

四、本人及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所有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17條第1項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依同法第17條第3項規定僅以1處為限，請依下列勾選方式認定：（如無此情況者，本項免填）
□依檢附之「地價稅依土地稅法第17條第3項規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申明書」認定，即以本人及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申明書如附件)。
□不擇定，請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規定認定。
五、上列房屋原供          使用，現已變更為住家使用，請同時改按下列稅率課徵房屋稅：

□全國單一自住使用，倘未符合則改申報自住使用。
□自住使用【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自住房屋全國合計3戶(含)以內】。
□非自住住家使用。

適用□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租金標準 □繼承取得共有 □其他住家用
六、上述房屋如有三親等外之設籍人設立戶籍時請填下列無租賃關係申明書：
	　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 本欄限土地所有權人填寫　（請閱稅捐稽徵法第41、43條條文）
一、本人所有　  市　  　區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房屋，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有　        及其家屬設戶籍，該設籍人因　  　　  　無法前來貴局說明。
二、該設籍人因　        設戶籍於上址，自民國　  年　  月　  日起確無租賃關係，如有不實，願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接受處罰。


此　　致         新竹市稅務局 
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eq \o(\s\up  8(縣),\s\do  4(市))　    eq \o(\s\up  8(鄉鎮),\s\do  4(市區))　    eq \o(\s\up  8(村),\s\do  4(里))　  鄰　    eq \o(\s\up  8(路),\s\do  4(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話 :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土地稅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規定以1處為限。（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17條）

(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行區域內申請超過1處之自用住宅用地時，依本法第17條第3項認定1處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以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以申請當年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稅額最高者為準；其稅額相同者，依土地所有權人、配偶、未成年受扶養親屬戶籍所在地之順序適用。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分別以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宅用地者，應以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未擇定者，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申請當年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額最高者為準。（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

(二)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行區域內申請之自用住宅用地面積超過都市土地3公畝及非都市土地7公畝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以申請當年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額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其稅額相同者，依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姻親戶籍所在地之順序適用。（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9條）

二、適用特別稅率之自用住宅用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每年地價稅開徵40日(即9月22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1工作日)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次年起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已核准之自用住宅用地，如有戶籍遷出或營業、出租等使用情形變更等致不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時，應於不符規定之日起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未依限申報者，日後遭查獲時，應依法補稅及處罰。（土地稅法第41、5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

三、繼承、贈與或自益信託之土地，新所有權人於登記後仍應重新申請。（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如符合土地稅法第9、17條規定，仍應由繼承人依同法第41條提出申請。）

四、自用住宅用地面積未超過都市土地3公畝及非都市土地7公畝者，其地價稅按2‰計徵。（土地稅法第17條）

五、土地稅法第9條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以其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條）

六、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11條）

七、全國單一自住房屋，指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1戶住家用房屋，且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者，符合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並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

八、自住房屋，指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並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同時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含)以內之情形者。(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

九、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租金標準房屋，指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規定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請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載明手機號碼或e-mail，稅務局主動通知申辦進度！





※上開地址為地價稅繳款書送單地址，如需變更，請以電話或書面洽稽徵機關辦理更址。





依都市計畫規定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如違反規定，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處以6至30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如有疑問請洽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依都市計畫規定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如違反規定，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處以6至30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如有疑問請洽(03)5216121轉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綜合規劃科承辦人員。








